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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CR-2017-015003 

 

 

 

关于印发《临沂市科学技术局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的通知 
临科字〔2017〕71 号 

 
各县（区）科技局、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沂经济技术开
发区、临港经济开发区科技局，局机关各科室、各事业单位: 

现将《临沂市科学技术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规定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附件：临沂市科学技术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临沂市科学技术局 
                            2017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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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临沂市科学技术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1-001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

规规章名称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行政处罚的

种类
罚款、撤销奖励、追回奖金

实施依据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2001 年 10 月通过)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以

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并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获利一万元以下，且能主动纠

正违法行为、受他人胁迫或诱骗有违法行为的。

尚未授奖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已经授奖的，撤销奖励，追回

奖金，并公开通报。

一般

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获利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经过说服教育能够认识到错误，并纠正违法行为的。

撤销奖励，追回奖金，没收违

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公开通报。

较重
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获利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撤销奖励，追回奖金，没收违

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公开通报。

严重

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

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给权益人造成较大损失，

并非法获利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撤销奖励，追回奖金，没收违

法所得，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取消三年内被推

荐科学技术奖的资格。

特别严重

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

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给权益人造成严重损失，

并非法获利一百万万元以上，拒不停止侵犯行为的。

撤销奖励，追回奖金，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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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1-002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在科技成果检测或者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

规规章名称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行政处罚的

种类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实施依据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2001 年 10 月通过)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在科

技成果检测或者评估中，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对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

证明1次，且能主动纠正违法行为，

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一般
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

证明 2 次。

对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较重
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

证明 3 次。

对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

证明 4 次。

对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特别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

证明 5 次或 5 次以上的。

对检测组织者、评估机构处以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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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1-003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或者荣誉称号、诈

骗钱财、非法牟利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临沂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行政处罚的种类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在科技成果转化活

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或者荣誉称号、诈骗钱财、牟取非法利

益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取消其奖励或者荣誉称

号，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给

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临沂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第十九条：对剽窃他人科技成果或以不正当手段骗

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撤

消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并按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市

级科学技术奖励三等奖奖励或荣誉称号的，属初犯，且能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的，无违法所得，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取消其奖

励或者荣誉称号。

一般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以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

市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奖励或荣誉称号的，给权益人带

来轻微损失，无违法所得，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取消其奖

励或者荣誉称号，处

一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市

级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或者省级科学技术二等奖奖励或

荣誉称号的，给权益人带来较大损失，没有造成较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的。

责令改正，取消其奖

励或者荣誉称号，处

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

下罚款。

严重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采取欺骗手段，多次骗取市级科学

技术奖励一等奖或者省级科学技术二等奖奖励或荣誉称

号的，给权益人带来较大损失，并产生较为严重后果和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责令改正，取消其奖

励或者荣誉称号，处

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采取欺骗手段，多次骗取市级科学

技术奖励一等奖或者省级科学技术二等奖奖励或荣誉称

号的，且拒不改正。其行为给权益人带来严重损失，并产

生严重后果和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

责令改正，取消其奖

励或者荣誉称号，处

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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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2-001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假冒专利行为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

章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山东省专利条例》

行政处罚的种类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 12 月主席令第 8 号）第六十三条：假冒

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569 号）第八十

三条：专利权人依照专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

上标明专利标识的，应当按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方式予以标明。专利

标识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

《山东省专利条例》（2013 年 8 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假冒

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专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难以确定或

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销售假冒专利产品的，以产品销售价格乘以所销售产品的数

量作为其违法所得。订立假冒专利合同的，以收取的费用作为其违法所得。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非法经营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的，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没收违法

所得；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

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非法经营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一万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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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

非法经营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在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非法经营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在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特别严重

非法经营或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或者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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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2-002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再次侵犯相同专利权的处罚

执法主体 临沂市知识产权局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专利条例》

行政处罚的种类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专利条例》（2013 年 8 月通过）第二十七条：专利行政部门或者人民

法院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处理决定或者判决生效后，同一行为人对同一专

利权继续或者再次实施侵权行为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专利行政部门

依据职权查处。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同一行为人对同一专利权再次实施侵权行

为，违法所得额不超过一千元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侵权产品。

一般

同一行为人对同一专利权再次实施侵权行

为，违法所得额在一千元以上，但不超过一

万元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侵权产品，

并处一万元的罚款。

较重

同一行为人对同一专利权再次实施侵权行

为，违法所得额一万元以上，但不超过二万

元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侵权产品，

并处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严重

同一行为人对同一专利权再次实施侵权行

为，违法所得额在二万元以上，但不超过三

万元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侵权产品，

并处二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同一行为人因对同一专利权再次实施侵权行

为，违法所得额三万元以上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侵权产品，

并处五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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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号
3713000300902-003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为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专利条例》

行政处罚的

种类
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专利条例》（2013 年 8 月通过）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为明知

是假冒专利提供制造、销售、运输、仓储、隐匿、展示等便利条件的，由专利行

政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四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为假冒专利制作、发布广告的，由专利行政

部门书面告知，限期改正，并进行公告；逾期不改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首次为明知是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千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四

千元罚款。

一般

两次为明知是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

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四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两次以上为明知是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

件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两次以上为明知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件

的，不听劝阻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或违法所

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特别严重

两次以上为明知假冒专利行为提供便利条件，

不听劝阻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并且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的，或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三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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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号
3713000300903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专利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告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专利条例》

行政处罚的

种类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专利条例》（2013 年 8 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专利中

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专

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四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相关证照；给当事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

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没有违

法所得，但拒不改正的。

责令改正，处四千元的罚款。

一般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

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所

得额在一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的并处八千元的罚款。

较重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

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所

得额一万元以上，但不超过三万元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的并处一万元的罚款。

严重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

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所

得额在三万元以上，但不超过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的并处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具虚假报

告，与当事人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所

得额五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的并处二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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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4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欺骗委托或当事人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成果转化法》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行政处罚的种类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执照和资格证书

实施依据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 年 5 月主席令第 68 号，2015 年 8 月修改）第四

十八条： 科技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故意提供虚假的信息、实验

结果或者评估意见等欺骗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

由政府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2001 年 10 月通过)第三十七条：在技术交易

中从事代理或者居间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从事经纪业务的人员，欺骗委托人的，

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方当事人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由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

吊销营业执照和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

方当事人 1 次，且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一般
欺骗委托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一

方当事人 1 次，违法所得在 1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

较重

欺骗委托人的，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

一方当事人的 2 次或 3 次，或违法所得在一千

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欺骗委托人的，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

一方当事人 4次或 5 次，或违法所得在两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特别严重

欺骗委托人的，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

一方当事人 5次以上，或违法所得在五千元以

上。

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和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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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5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的处罚

执法主体 临沂市科技局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山东省技术市场条例》

行政处罚的

种类
撤销登记、罚款

实施依据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2000 年 2 月国科发政字〔2000〕63 号）第二十

条：对于订立假技术合同或者以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取得技术合同登记证明

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查

处。

《山东省技术市场条例》（2003 年 9 月通过）第二十九条：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

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的，由原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认定登记证明；

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轻微
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证明的，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

由原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

认定登记证明；由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

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证明的，违法所得在五万元（含）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

由原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

认定登记证明；由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 倍的罚款。

较重

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证明的，违法所得在十万元（含）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

由原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

认定登记证明；由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2 倍的罚款。

严重
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证明的，违法所得在二十万元（含）以上的。

由原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

认定登记证明；由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3 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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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3713000300906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有关当事人隐瞒、伪造、转移、毁灭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不配合专利行政部

门调查取证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

行政处罚的种类 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2016 年 2 月省政府令第 296 号）第三十

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关当事人隐瞒、伪造、转移、毁灭与案件有关的证

据的，由专利行政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较重
有关当事人隐瞒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不配

合专利行政部门调查取证的。
处 1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有关当事人伪造、转移、毁灭与案件有关

的证据，不配合专利行政部门调查取证

的。

处 2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有关当事人伪造、转移、毁灭与案件有关

的证据，不配合专利行政部门调查取证，

态度恶劣、妨碍执法，致使执法人员无法

办案的。

处 3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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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7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展会期间被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当事人，拒不从展会上撤出认定侵权的

展品，销毁或者封存相关宣传材料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

行政处罚的种类 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2016 年 2 月省政府令第 296 号）第三十

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展会期间被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成立的当事人，拒不从

展会上撤出认定侵权的展品，销毁或者封存相关宣传材料的，由专利行政部门

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较重

对已经认定侵权的专利产品，执法人员告

知展会参展当事人，展会参展当事人在执

法人员要求的时间内拒不从展会上撤出

认定侵权的展品，销毁或者封存相关宣传

材料的。

处 1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对已经认定侵权的专利产品，执法人员告

知展会参展当事人，展会参展当事人在执

法人员要求的时间内拒不从展会上撤出

认定侵权的展品，销毁或者封存相关宣传

材料，并再次将被认定侵权产品参展的。

处 2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对已经认定侵权的专利产品，执法人员告

知展会参展当事人，展会参展当事人在执

法人员要求的时间内拒不从展会上撤出

认定侵权的展品，销毁或者封存相关宣传

材料，并且态度恶劣、妨碍执法，或者将

被认定侵权产品多次参展，情节特别严重

的。

处 3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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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事项编码
3713000300908

行政处罚

事项名称

对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方拒不对专利侵权产品相关网页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

链接等措施的处罚

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名称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

行政处罚的种类 罚款

实施依据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2016 年 2 月省政府令第 296 号）第四十

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方拒不对专利侵权产品相关网页采取

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由专利行政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档次 具体违法情形 处罚裁量标准

较重

对已经认定侵权的专利产品，执法人员告

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方，电子商务平台提

供方在 5 个工作日内拒不对专利侵权产

品相关网页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

等措施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对已经认定侵权的专利产品，执法人员告

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方，电子商务平台提

供方在 5 个工作日内拒不对专利侵权产

品相关网页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

等措施，并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对已经认定侵权的专利产品，执法人员告

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方，电子商务平台提

供方拒不对专利侵权产品相关网页采取

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施，并多次

出现类似情况，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 3 万元罚款

临沂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9日印发


